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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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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续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 2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54 号文）核准，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公司”或“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7 建

材 Y1，债券代码为 143923；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7 建材 Y2，债券代码为 143924），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2018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1，

债券代码为 143980；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2，债券代码为 143981），品

种一发行规模为 9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

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

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品种二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

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

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3，债券代码为 143998；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4，债券代码为 143999），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8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

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3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8 建

材 Y5，债券代码为 136947；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18 建材 Y6，债券代码为 136948），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8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19 建材

Y1，债券代码为 15596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将品

种二全额回拨至品种一。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

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

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20 年 1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96 号文）核准，中国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公司”或“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3 月 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1，债券代码为 163943）。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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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债券代码为 175256）。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将品

种二及品种三全额回拨至品种一。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

为 2 年，以每 2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

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2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

种债券。 

2020 年 1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5，债券代码为 175371；品种二：债券简称为 20 建材 Y6，债券代码为 175372），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2 年，以每 2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

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2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截至目前，上述债券中 17 建材 Y1 已兑付，其余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一）关于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 

中国建材已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发布《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履行

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兹提述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的下属子公司，其 A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买卖（证券代码：600720），以下简称“祁连山”）

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及宁夏建

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的下属子公司，其 A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及买卖（证券代码：600449），以下简称“宁夏建材”）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的《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详见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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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提及中国建材及中国建材的母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母公司”）向祁连山及宁夏建材（以下合成“受承诺公司”）分别发出的告知

函（以下合成“告知函”），关于延期履行中国建材及中国建材的母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作出的避免与该等受承诺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2017 年承

诺函”）。 

根据 2017 年承诺函，对于中国建材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前存在的

同业竞争以及因前述合并而产生的中国建材与受承诺公司的同业竞争（如有），

中国建材将自 2017 年承诺函出具日起 3 年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

要求，运用多种方式，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以下简称“该等

承诺”）。 

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中国建材向受承诺公司分别发出告知函，告知由于涉

及多家上市公司主体业务的整合，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涉及的监管程序复杂，

现阶段的已经确定的整合方案暂不涉及该等受承诺公司，该等承诺未能按照预期

履行完毕。中国建材水泥业务整合方案将成熟制定、分步实施、稳妥推进。因此，

中国建材拟将对祁连山及宁夏建材的该等承诺进行延期，自受承诺公司于各自的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该延期事项起 3 年内履行该等承诺。除此之外，2017 年

承诺函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关于新材料资产建议重组 

中国建材已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发布《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新材料资

产建议重组的公告》，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为推动解决新材料业务板块的同业竞争问题，中国建材拟进行下述的建议收

购及建议出售以重组中国建材的新材料业务。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中国建材的

子公司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科技”）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巨石”）、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的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复材”）（以下统称为“建议收购卖方”）针对一项建议收购签

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第一份意向书”），由中材科技向建议收购卖

方收购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复连众”）中由建

议收购卖方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代价拟通过支付现金、资产置换、换股等一

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支付（以下简称“建议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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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中材科技与中国巨石针对一项建议出售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以下

简称“第二份意向书”），由中材科技向中国巨石出售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山玻纤”）中由中材科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代价拟通过支付现

金、资产置换、换股等一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支付（以下简称“建议出售”）。 

另外，中国巨石亦于 2020年 12月 1日与Huajin Capital Limited （Hong Kong）

（以下简称“Huajin Capital”）、桐乡务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务石”），

及一位自然人（张健侃）（以下统称为“恒石交易卖方”）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

书（以下简称“恒石意向书”），有关向恒石交易卖方收购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石”）部分或全部股权及桐乡华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桐乡华嘉”）部分或全部股权，代价拟通过支付现金、资产置换、

换股等一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支付（以下简称“恒石交易”）。 

1、建议收购 

（1）标的资产 

建议收购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尚在论证中。建议收购卖方在中复连众的股权

架构如下所示：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国复材 62.9641% 

中国巨石 32.0359% 

合计 95.0000% 

（2）第一份意向书 

中材科技与建议收购卖方签署的第一份意向书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①中材科技拟购买建议收购卖方持有的中复连众部分或全部股权，购买对价

拟通过现金、资产置换、换股等一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支付，购买的具体股权

比例及对价支付的具体方式等仍在协商讨论中。 

②建议收购卖方拟参与建议收购，同意就建议收购的标的资产、交易方、对

价支付方式、交易方案、发行股份价格、标的资产作价等安排，与中材科技进行

协商。 

③中材科技及建议收购卖方同意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建

议收购，并完成正式交易协议的签署。 

④第一份意向书仅为中材科技及建议收购卖方关于建议收购的初步合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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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方在建议收购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安排将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

易协议为准。 

⑤第一份意向书可经各方协商一致书面终止。 

2、建议出售 

（1）标的资产 

建议出售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尚在论证中，可能包括由中材科技持有泰山玻

纤的部分或全部股权。 

（2）第二份意向书 

中材科技与中国巨石签署的第二份意向书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①中材科技拟向中国巨石出售其持有的泰山玻纤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出售对

价拟通过现金、资产置换、换股等一种或多种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出售的具体股

权比例及对价支付的具体方式等仍在协商讨论中。 

②各方拟参与建议出售，并同意就建议出售的具体标的对价支付方式、交易

方案、发股价格、标的资产作价等安排进行协商。 

③中材科技及中国巨石同意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建议出

售，并完成正式交易协议的签署。 

④第二份意向书仅为中材科技及中国巨石关于建议出售的初步合作意向，各

方在建议出售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安排将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

议为准。 

⑤第二份意向书可经各方协商一致书面终止。 

3、恒石交易 

（1）标的资产 

恒石交易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尚在论证中，可能包括浙江恒石的部分或全部

股权及桐乡华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上述标的公司的股权架构如下所示： 

标 的 公 司  股东 持股比例 

浙 江 恒 石  

Huajin Capital 49.90% 

桐乡华嘉 

（由桐乡务石及张健侃持有） 
50.10% 

（2）恒石意向书 

中国巨石与恒石交易卖方签署的恒石意向书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①中国巨石拟购买恒石交易卖方持有的浙江恒石部分或全部股权及桐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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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对价拟通过现金、资产置换、换股等一种或多种相结合

的方式支付，收购的具体股权比例及对价支付的具体方式等仍在协商讨论中。 

②恒石交易卖方拟参与恒石交易，同意就恒石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方、对

价支付方式、交易方案、发行股份价格、标的资产作价等安排，与中国巨石进行

协商。 

③中国巨石及恒石交易卖方同意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恒

石交易，并完成正式交易协议的签署。 

④恒石意向书仅为中国巨石及恒石交易卖方关于恒石交易的初步合作意向，

各方在恒石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安排将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

协议为准。 

⑤恒石意向书可经各方协商一致书面终止。 

4、相关方的基本资料 

中国建材为中国建筑材料行业之领军企业，主营水泥、新材料以及工程服务

业务板块。 

中材科技为中国建材的子公司，主要从事风电叶片、玻璃纤维及制品、锂电

池隔膜的生产和销售。其 A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股票代码：002080）。 

中国复材为中国建材的子公司，主要从事风电叶片、碳纤维、玻璃钢管罐的

生产和销售。 

中国巨石为中国建材的联营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生产和销

售。其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股票代码：600176）。 

张健侃为独立于中国建材及中国建材的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Huajin Capital 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桐乡务石主要从事钢材、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矿产品（不含铁矿石、铝土矿）、

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销售。 

5、重大事项提示 

敬请注意，建议收购及建议出售仍在协商论证中，尚未确定，建议收购及建

议出售能否签署确定性合约或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建议收购及建议出售需经

（其中包括）有权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经遵守上市规则项下适用之规定，方可正

式实施。有关建议收购及建议出售，中国建材将适时再作进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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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分析 

截至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

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以上事项预计不会对上述债券兑付兑息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中信证券作为 17 建材 Y2、18 建材 Y1、18 建材 Y2、18 建材 Y3、18 建材

Y4、18 建材 Y5、18 建材 Y6、19 建材 Y1、20 建材 Y1、20 建材 Y2、20 建材

Y5、20 建材 Y6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等相关规定、《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以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人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公告所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

益。 

中信证券特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关注发行人上述公告所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